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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涪陵渝万高铁站前工程
“5·22”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023年5月22日7时20分许，陕西旭峰建设劳务有限公司施工的渝万高铁站前工程项目长岭岗隧道进口段施工作业过程中，发生一起机械伤害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160万元。
事故发生后，事故发生单位未报告事故。重庆市应急管理局接到群众举报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等有关规定，成立由市应急管理局牵头，市交通局、涪陵区应急管理局、区公安局、区交通局、区总工会、新妙镇人民政府等单位参加的“重庆涪陵渝万高铁站前工程‘5·22’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邀请涪陵区纪委监委、区检察院派员参加。
事故调查组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及责任，提出了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建议和事故整改防范措施。
经调查认定该起机械伤害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bookmark: _Toc31891][bookmark: _Toc2478]一、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3826][bookmark: _Toc26380]（一）工程参建单位情况。
项目名称：新建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站前工程项目（以下简称“渝万高铁站前工程项目”）
建设单位：**铁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铁路公司”）
监理单位：**（北京）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bookmark: OLE_LINK5]施工总包单位：**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八局公司”）
[bookmark: OLE_LINK1]劳务分包单位：陕西旭峰建设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旭峰公司”）
[bookmark: _Toc6946][bookmark: _Toc29622]（二）工程概况。
[bookmark: _Toc3714][bookmark: _Toc21862][bookmark: _Toc32582]新建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位于重庆市境内，自重庆枢纽重庆东站引出，途径重庆市南岸区、巴南区、涪陵区、丰都县、忠县至万州区接入万州北站，新建正线建筑长度250.91km，隧道比例86.77%。
[bookmark: _Toc8830][bookmark: _Toc26859][bookmark: _Toc20932][bookmark: _Toc7898]长岭岗隧道位于重庆市巴南与涪陵交界处，隧道全长13325m，为单洞双线隧道。
[bookmark: _Toc11759]（三）事故发生单位情况。
1．**八局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注册资本：1*2.18亿元；成立时间：1998年9月29日；主要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公路、铁路、市政公用、港口与航道、水利水电各类别工程的咨询、设计、施工、总承包和项目管理等。
2．陕西旭峰公司。成立日期：2011年4月14日；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何*淦；注册资金：3360万元；经营范围：建筑劳务分包；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bookmark: _Toc6264][bookmark: _Toc18046]（四）合同签订情况。
1．2022年10月26日，建设单位与施工总包单位签订《新建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站前工程施工总价承包合同》。
[bookmark: _Toc19276][bookmark: _Toc32482][bookmark: _Toc719][bookmark: _Toc6527][bookmark: _Toc21036]2．2022年12月4日，施工总包单位与劳务分包单位签订了《新建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站前工程项目隧道工程劳务分包合同》。
[bookmark: _Toc5587][bookmark: _Toc9455]（五）事故发生经过。
[bookmark: OLE_LINK2]2023年5月22日根据施工作业需要，长岭岗隧道进口段需清理现场木方条。7时许，模板班组作业人员谢*财、胡*虎进入长岭岗隧道开始作业，准备将其运往隧道用于仰拱底混凝土作业时封堵混凝土。期间，谢*财找到准备进洞施工的挖掘机驾驶员张*君，让其将挖掘机破碎锤换为挖掘机铲斗，帮忙将木方条运送至洞内仰拱底施工处。遂即谢*财辅助张*君将挖掘机铲斗换上，并插上安全销后，谢*财撤离挖掘机工作区域。
7时20分许，张*君操作挖掘机鸣笛试运行并掉头准备开展转运工作；谢*财突然跑到挖掘机铲斗作业回转半径范围内拾取手套，此时挖掘机铲斗因插销不稳突然脱落砸伤谢*财。现场工人立即开展救援，并将谢*财送往涪陵区中医院救治。
[bookmark: _Toc14742][bookmark: _Toc8840]（六）事故现场勘查情况。
事发现场位于长岭岗隧道进口段。该事故发生于2023年5月22日，因事故发生单位未报告事故，致使调查组展开调查时，事故现场已被施工覆盖，无法进行现场勘查。
[bookmark: _Toc18911][bookmark: _Toc14234]（七）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bookmark: _Toc21875][bookmark: _Toc16452]1．死者基本情况（1人）。
谢*财，男，汉族，**岁，身份证号码：422626************，户籍地址：湖北省房县*********，在本次机械伤害事故中死亡。
[bookmark: _Toc8786][bookmark: _Toc18392]2．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本次事故的直接经济损失主要为丧葬及善后赔偿费用，共计约160万元。
[bookmark: _Toc19699][bookmark: _Toc4602]二、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bookmark: _Toc19424][bookmark: _Toc28055]（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事故发生后，施工总包单位项目部相关管理人员逐级上报事故相关情况，项目经理知晓本次事故后未向涪陵区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bookmark: _Toc16154][bookmark: _Toc4836]（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bookmark: OLE_LINK3]事故发生后，陕西旭峰公司劳务负责人林*智拨打120急救电话，与项目部相关管理人员安排使用陕西旭峰公司车辆将谢*财紧急送往涪陵区中医院救治。
[bookmark: _Toc4126][bookmark: _Toc2047]（三）医疗救治善后情况。
2023年5月22日12时许，谢*财被送至涪陵区中医院进行救治，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5月24日，陕西旭峰公司与死者家属双方达成赔偿协议，善后赔偿共计约160万元。
[bookmark: _Toc27879][bookmark: _Toc4440]（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事故单位未如实上报事故，未启动应急救援预案，未向有关部门报告事故情况。
[bookmark: _Toc13376][bookmark: _Toc14138]三、事故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25565][bookmark: _Toc1450]（一）直接原因。
从业人员谢*财未牢固插好挖掘机铲斗安全销，擅自违规冒险[[footnoteRef:1]]进入挖掘机铲斗作业回转半径范围内拾取手套，导致其被挖掘机铲斗砸伤，系本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1: [] 《项目安全操作规程》 第三篇土石方施工机械安全操作规程 第五项 第7条：挖掘机在试运行及挖掘时任何人不得在铲斗作业回转半径范围内或穿越……
《公司安全操作规程》 第二部分 2.2 主要设备安全操作规程篇 2.2.8挖掘机 第3条：挖掘时作业人员不得在铲斗作业回转半径范围内停留] 

[bookmark: _Toc19573][bookmark: _Toc25553]（二）间接原因。
1.施工总包单位，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未对施工现场进行严格安全管理，未采取有效的技术和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现场从业人员违规冒险进入铲斗作业回转半径范围内的事故隐患。
（2）未督促陕西旭峰公司及其从业人员严格执行《项目安全操作规程》要求，禁止挖掘机运行期间进入铲斗作业回转半径范围内作业。
[bookmark: _Toc32227][bookmark: _Toc2055][bookmark: _Toc14313][bookmark: _Toc28566][bookmark: _Toc7911][bookmark: _Toc11022][bookmark: _Toc13407][bookmark: _Toc5193][bookmark: _Toc23992][bookmark: _Toc4330]2．劳务分包单位，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未严格督促从业人员谢*财严格执行《项目安全操作规程》相关要求开展作业。
[bookmark: _Toc10857][bookmark: _Toc20263][bookmark: _Toc5398][bookmark: _Toc2579][bookmark: _Toc30516]（2）未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特点，对事故现场的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经常性检查，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bookmark: _Toc29004][bookmark: _Toc28871]四、相关参建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bookmark: _Toc11249][bookmark: _Hlk135409273]（一）**铁路公司。
系该高铁建设项目建设单位。该公司针对涉事项目建立有安全管理体系，制定有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风险研判预防、安全检查等管理制度。每季度组织召开了安委会，每月组织施工、监理单位对施工工点进行了风险研判，每月组织召开了安全质量分析会，并且组织开展“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等各类专项活动，均形成检查通报并督促施工单整改。
经调查，未发现建设单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安全履职不到位的情况，建议不予责任追究。
[bookmark: _Toc20149]（二）**（北京）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系该高铁建设项目监理单位。该公司针对涉事项目检查每月组织工地例会，现场监理不定期开展巡视检查，每月对所有施工工点及场站全覆盖检查。下发了专项检查通报，发现的安全问题，均督促整改完毕。
经调查，未发现监理单位及相关工作人员安全履职不到位的情况，建议不予责任追究。
[bookmark: _Toc8671][bookmark: _Toc13796]五、责任分析及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28064][bookmark: _Toc10760]（一）建议免于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
谢*财，陕西旭峰公司模板班组从业人员。未严格执行《项目安全操作规程》等相关要求，未牢固插好挖掘机铲斗安全稍，违规冒险作业，擅自进入挖掘机铲斗作业回转半径范围内拾取手套。谢*财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本应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鉴于其已在本次事故中死亡，建议对其免于责任追究。
[bookmark: _Toc22859][bookmark: _Toc2758]（二）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
[bookmark: _Hlk137146067][bookmark: OLE_LINK4]1.施工总包单位，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对施工现场进行严格安全管理，未采取有效的技术和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现场从业人员违规冒险进入铲斗作业回转半径范围内的事故隐患；未督促陕西旭峰公司及其从业人员严格执行《项目安全操作规程》要求，禁止挖掘机运行期间进入铲斗作业回转半径范围内作业。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footnoteRef:2]]、第四十四条第一款[[footnoteRef:3]]。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footnoteRef:4]]，参照《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第二项[[footnoteRef:5]]之规定，建议对其行政处罚。 [2: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3: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4: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5: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第二项：事故发生单位对一般事故负有责任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二）造成1人死亡，或者3人以上6人以下重伤，或者3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50万元以上70万元以下的罚款。] 

事故发生后，未报告上诉事故，其行为违反《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一款[[footnoteRef:6]]之规定，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footnoteRef:7]]、参照《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footnoteRef:8]]之规定，建议对其行政处罚。 [6: []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一款：事故报告应当及时、准确、完整，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事故不得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  [7: []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事故发生单位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上一年年收入60%至100%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并依法给予处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谎报或者瞒报事故的。]  [8: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事故发生单位有《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的行为之一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10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的罚款。] 

[bookmark: _Toc8242]2．劳务分包单位，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严格督促从业人员谢*财严格执行《项目安全操作规程》相关要求开展作业；未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特点，对事故现场的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经常性检查，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第一款[[footnoteRef:9]]。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参照《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第二项之规定，建议对其行政处罚。 [9: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对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经常性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问题，应当立即处理；不能处理的，应当及时报告本单位有关负责人，有关负责人应当及时处理。检查及处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在案。] 

[bookmark: _Toc16599][bookmark: _Toc25257][bookmark: _Toc2490][bookmark: _Toc13185][bookmark: _Toc7607][bookmark: _Toc10107]（三）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个人。
1．沈*，施工总包单位副总经理，未严格督促涉事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未及时排查并消除施工现场违规冒险作业的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footnoteRef:10]]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footnoteRef:11]]、参照《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footnoteRef:12]]之规定，建议对其处行政处罚。 [10: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11: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12: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事故发生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40%的罚款。] 

2．魏*，施工总包单位项目经理。未严格督促检查涉事项目安全生产工作，未排查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footnoteRef:13]]的规定。依据《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footnoteRef:14]]的规定，建议对其行政处罚。 [13: []  《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设置专项工作负责人职务的，该负责人对分管工作中的安全生产承担直接监督管理责任……。]  [14: []  《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第五十八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有关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负有责任，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本人未履行本条例规定的岗位安全管理责任、冒险作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三）违反操作规程、生产工艺、技术标准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四）对已经发现的事故隐患不及时报告或者不及时采取措施导致发生事故的。] 

事故发生后，魏*未报告上诉事故，其行为违反《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九条第一款[[footnoteRef:15]]的规定。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参照《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footnoteRef:16]]，建议对其行政处罚。 [15: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九条第一款：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1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16: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二条：事故发生单位事故发生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有《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处上一年年收入60%至80％的罚款；贻误事故抢救或者造成事故扩大或者影响事故调查或者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处上一年年收入80%至100％的罚款。] 

3．何*淦，陕西旭峰公司法人、总经理，该公司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涉事项目安全生产工作未进行有效督促检查，对项目安全生产状况失察失管，未排查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建议对其行政处罚。
[bookmark: _Hlk136950408][bookmark: _Toc26803][bookmark: _Toc16025][bookmark: _Toc12355][bookmark: _Toc6320][bookmark: _Toc28990][bookmark: _Toc6769][bookmark: _Toc9571]（四）建议追责问责的人员。
[bookmark: OLE_LINK6]1．潘*，施工总包单位项目安全总监，未严格督促检查涉事项目安全生产工作，未排查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建议公司内部进行追责问责。
2．龚*，施工总包单位项目安全员，未严格履行岗位安全管理职责，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作业人员违规冒险作业的事故隐患。建议公司内部进行追责问责。
[bookmark: _Toc1796][bookmark: _Toc24126]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为深刻吸取本次事故教训，预防和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针对本次事故的特点，特提出以下防范措施建议：
[bookmark: _Toc1628]（一）**八局公司。
应进一步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切实履行施工单位安全管理职责。深刻吸取此次事故教训，督促本单位项目部管理人员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认真履行安全管理职责；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应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安排安全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开展生产现场管理工作，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如实向相关管理部门（单位）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bookmark: _Toc5497]（二）陕西旭峰公司。
应进一步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认真履行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做到“六到位”，即安全制度建设到位、安全职责履职到位、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到位、安全监督检查落实到位、隐患排查整治及跟踪评价到位、安全责任失职人员处理到位，根据生产经营特点，制定有针对性地施工方案和安全管理制度，切实提高全员安全意识，确保施工安全。
[bookmark: _Toc15331]（三）行业监管部门。
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强化安全监管责任。严格执行监督工作计划，更加细化现场检查方案，加强隐患排查清单管理工作，严格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杜绝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抄送：重庆市交通局，涪陵区应急管理局、区公安局、区交通局、区
        总工会、区纪委监委、区检察院，新妙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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